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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万乐电力设备厂
http://www.wlzpl.com，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尤西村教堂南 50 米

企业废气排放标准

标准：企业应制定政策，程序和工作指引，将潜在的危害雇员健康和污染环境的废气排放量降至最底

水平。企业应完全遵守所有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其它要求

要求：1． 企业应按当地方法律法规要求取得废气污染物排放许可证。

企业应保持一份所有废气排放源的清单。这份清单应包括排放源的位置，污染物的类型和数量，废气污染控

制设备和污染去除效率，废气排放源和控制设备的允许数量。3．企业应保持一份石棉清单。该清单包

括设施里的任何石棉的位置和类型。 4．企业应保持一份氟氯化碳（CFC）清单。该清单包括设备的位

置和类型，氟氯化碳的类型和含量。5．企业应保持一份臭氧损耗物质（ODC）清单。该清单包括臭氧损耗

物质的位置、类型和含量。企业还应保持一份描述月份/年份的臭氧损耗物质消耗情况的图表。6．应至少

每年审核一次清单，并在清单中增加新的设备设施的设计，建造和改建资料。 7． 对所有现有的和

已更新的设备设施的废气排放实施污染控制前，企业应评估并记录资源减少情况。 8．企业应对有

害物料进行评估 ,尽量使用对雇员 /环境有益的物料 . (水性溶剂替代油性溶剂) 9． 使用

挥发性有机化学品（VOC）的工序应安装污染控制设备。 10.排风柜和喷漆室应装有污染控制设

备。 11.产生灰尘的工序（比如：抛光，打磨等）应安装收集灰尘颗粒的设备。12.企业应定期检查和

维护污染控制设备以确保其效率。并保持记录13.企业应培训检查和维护污染控制设备的雇员,并保存

培训记录. 14．应定期更换陈旧的过滤器，分析并记录）这些过滤器以确定是否将它们作为危险废弃物

管制并根据当地法律（或耐克危险废弃物行为领导标准）对这些过滤器进行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务的规定，制定本标准本标准在原有《工业炉窑烟尘

排放标准》（GB9078－88）和其它行业性有关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工业炉窑部分）的基础上修

订。本标准在技术内容上与原有各标准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亦有相当大的修改和变化。本标准规

定了 10类 19 种工业炉窑烟（粉）尘浓度、烟气黑度、6种有害污染物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或排放

限值）和无组织排放烟（粉）尘的最高允许浓度。 本标准从 1997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

从实施之日起，同时代替：GB4286－84《船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有关工业炉窑部分）； GB4911
－85《钢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有关工业炉窑部分）；GB4912－85《轻金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有关工业炉窑部分） GB4913－85《重有色金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有关工业炉窑部分）；

GB4916－85《沥青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有关工业炉窑部分）； GB9078－88《工业炉窑烟尘排

放标准》。 本标准从实施之日起，GB9078－88同时废止，其它上述各标准中的有关工业炉窑部

分亦同时废止。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局科技标准司提出；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局负责解释。

1 范围本标准按年限规定了工业炉窑烟尘、生产性粉尘、有害污染物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烟

气黑度的排放限值。 本标准适用于除炼焦炉、焚烧炉、水泥工业以外使用固体、液体、气体燃料和电加热

的工业炉窑的管理，以及工业炉窑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设计、竣工验收及其建成后的排放

管理。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 GB3095
－199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T 16157－1996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的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

样方法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工业炉窑 工业炉窑是指在工业生产中用燃料燃烧或电能转换产生的热量，将物料或工件进行

冶炼、焙烧、烧结、熔化、加热等工序的热工设备

3.2标准状态 指烟气在湿度为 273K，压力为101325Pa时的状态，简称“标态”。本标准规定的排放

浓度均指标准状态下的干烟气中的数值。

3.3无组织排放 凡不通过烟囱或排气系统而泄漏烟尘、生产性粉尘和有害污染物，均称无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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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

3.4过量空气系数 燃料燃烧时实际空气需要量与理论空气需要量之比值。

3.5掺风系数冲天炉掺风系数是指从加料口等处进入炉体的空气量与冲天炉工艺理论空气需要量

之比值。

4 技术内容

4.1排放标准的适用区域

4.1.1本标准分为一级、二级、三级标准，分别与GB309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的环境空气质量

功能区相对应： 一类区执行一级标准；二类区执行二级标准；三类区执行三级标准。

4.1.2在一类区内，除市政、建筑施工临时用沥青加热炉外，禁止新建各种工业炉窑，原有的工业

炉窑改建时不得增加污染负荷。

4.2 1997年 1 月 1日前安装[包括尚未安装，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已经批准]的各种工业炉窑，

烟尘及生产性粉尘最高允许排放浓度、烟气黑度限值按表 1 规定执行。 表 1序号 炉窑类别标

准 级别 排放限值 烟（粉）尘 浓 度（mg/m3） 烟气黑度（林格曼级）熔炼高炉及高炉出铁

场一 100／二 150／三 200／ 炼钢炉及混铁炉（车）一 100／ 二 150／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1主题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 33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限值，同时规定了标准执行中的各种要求。

1.2 适用范围

1.2.1 在我国现有的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中，按照综合性排放标准与行业性排放标准

不交叉执行的原则，锅炉执行 GB13271-2014《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工业炉窑执行

GB9078-1996《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火电厂执行 GB13223-1996《火电厂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炼焦炉执行 GB16171-1996《炼焦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水泥厂执行

GB4915-1996《水泥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恶臭物质排放执行 GB14554-93《恶臭污染物排

放标准》、汽车排放执行 GB14761.1～14761.7-93《汽车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摩托车排气执行

GB14621-93《摩托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其它大气污染物排放均执行本标准。

1.2.2 本标准实施后再行发布的行业性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按其适用范围规定的污染源

不再执行本标准。

1.2.3 本标准适用于现有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以及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设计、

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及其投产后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

GB3095-199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T16157-199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定义

编辑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 标准状态

指温度为 273K，压力为 101 325Pa时的状态。本标准规定的各项标准值，均以标准状态下

的干空气为基准。

3.2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指处理设施后排气筒中污染物任何 1小时浓度平均值不得超过的限值；或指无处理设施排气

筒中污染物任何 1小时浓度平均值不得超过的限值。

3.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Maximum allowable emission rate)

http://baike.baidu.com/view/32542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710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299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299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525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11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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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一定高度的排气筒任何 1小时排放污染物的质量不得超过的限值。

3.4 无组织排放

指大气污染物不经过排气筒的无规则排放。低矮排气筒的排放属有组织排放，但在一定条件

下也可造成与无组织排放相同的后果。因此，在执行“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指标时，由低矮

排气筒造成的监控点污染物浓度增加不予扣除。

3.5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

依照本标准附录 C的规定，为判别无组织排放是否超过标准而设立的监测点。

3.6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指监控点的污染物浓度在任何 1小时的平均值不得超过的限值。

3.7 污染源

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设施或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建筑构造（如车间等）。

3.8 单位周界

指单位与外界环境接界的边界。通常应依据法定手续确定边界；若无法定手续，则按目前的

实际边界确定。

3.9 无组织排放源

指设置于露天环境中具有无组织排放的设施，或指具有无组织排放的建筑

构造（如车间、工棚等）。

3.10 排气筒高度

指自排气筒（或其主体建筑构造）所在的地平面至排气筒出口计的高度。

指标体系

编辑

本标准设置下列三项指标：

4.1 通过排气筒排放的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4.2 通过排气筒排放的污染物，按排气筒高度规定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任何一个排气筒必须同时遵守上述两项指标，超过其中任何一项均为超标排放。

4.3 以无组织方式排放的污染物，规定无组织排放的监控点及相应的监控浓度限值。

该指标按照本标准第 9.2条的规定执行。

5 排放速率标准分级

本标准规定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现有污染源分为一、二、三级，新污染源分为二、三级。

按污染源所在的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类别，执行相应级别的排放速率标准，即：

位于一类区的污染源执行一级标准（一类区禁止新、扩建污染源，一类区现有污染源改建时

执行现有污染源的一级标准）；

位于二类区的污染源执行二级标准；

位于三类区的污染源执行三级标准。

标准值

编辑

6.1 1997年 1月 1日前设立的污染源（以下简称为现有污染源）执行表 1所列标准值。

6.2 1997年 1月 1日起设立（包括新建、扩建、改建）的污染源（以下简称为新污染源）执

行表 2所列标准值。

6.3 按下列规定判断污染源的设立日期：

6.3.1 一般情况下应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批准日期作为其设立日期。

6.3.2 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设立的污染源，应按补做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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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作为其设立日期。

其它规定

编辑

7.1 排气筒高度除须遵守表列排放速率标准值外，还应高出周围 200m半径范围的建筑 5m以

上，不能达到该要求的排气筒，应按其高度对 应的表列排放速率标准值严格 50%执行。

7.2 两个排放相同污染物（不论其是否由同一生产工艺过程产生）的排气筒，若其距离小于

其几何高度之和，应合并视为一根等效排气筒。若有三根以上的近距排气筒，且排放同一种污染

物时，应以前两根的等效排气筒，依次与第三、四根排气筒取等效值。等效排气筒的有关参数计

算方法见附录 A。
7.3 若某排气筒的高度处于本标准列出的两个值之间，其执行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以内插法

计算，内插法的计算式见本标准附录 B；当某排气筒的高度大于或小于本标准列出的最大或最小

值时，以外推法计算其最高允许排放速率，外推法计算式见本标准附录 B。
7.4 新污染源的排气筒一般不应低于 15m。若某新污染源的排气筒必须低于 15m时，其排放

速率标准值按 7.3的外推计算结果再严格 50%执行。

7.5 新污染源的无组织排放应从严控制，一般情况下不应有无组织排放存在，无法避免的无

组织排放应达到表 2规定的标准值。

7.6 工业生产尾气确需燃烧排放的，其烟气黑度不得超过林格曼 1级。

监测

编辑

8.1 布点

8.1.1 排气筒中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监测的采样点数目及采样点位置的设置，按

GB/T16157-1996执行。

8.1.2 无组织排放监测的采样点(即监控点)数目和采样点位置的设置方法，详见本标准附录C。
8.2 采样时间和频次

本标准规定的三项指标，均指任何 1小时平均值不得超过的限值，故在采样时应做到：

8.2.1 排气筒中废气的采样

以连续 1小时的采样获取平均值；

或在 1小时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 4个样品，并计平均值。

8.2.2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的采样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和参照点监测的采样，一般采用连续 1小时采样计平均值；

若浓度偏低，需要时可适当延长采样时间；

若分析方法灵敏度高，仅需用短时间采集样品时，应实行等时间间隔采样，采集 4个样品计

平均值。

8.2.3 特殊情况下的采样时间和频次

若某排气筒的排放为间断性排放，排放时间小于 1小时，应在排放时段内实行连续采样，或

在排放时段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 2～4个样品，并计平均值；

若某排气筒的排放为间断性排放，排放时间大于 1小时，则应在排放时段内按 8.2.1的要求

采样。

当进行污染事故排放监测时，按需要设置的采样时间和采样频次，不受上述要求限制；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的采样时间和频次，按国家环境保护局制定的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办法执行。

8.3 监测工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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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在对污染源的日常监督性监测中，采样期间的工况应与当时的运行工况相同，排污单位

的人员和实施监测的人员都不应任意改变当时的运行工况。

8.3.2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的工况要求按国家环境保护局制定的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设竣工验收监测办法执行。

8.4 采样方法和分析方法

8.4.1 污染物的分析方法按国家环境保护局规定执行。

8.4.2 污染物的采样方法按 GB/T16157-1996和国家环境保护局规定的分析方法有关部分执

行。

8.5 排气量的测定

排气量的测定应与排放浓度的采样监测同步进行，排气量的测定方法按 GB/T 16157-1996执

行。

标准实施

编辑

9.1 位于国务院批准划定的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的污染源，其二氧化硫排放除

执行本标准外，还应执行总量控制标准。

9.2 本标准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决定是否在本地区实施，并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9.3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本标准已部分被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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